
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AA44 2023 年 2 月 10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603345� � � � � � �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 2023-014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福建国力民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民生”）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从前次披露的 29.12%（详见《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编号：临

2023-013）减少至当前的 28.00%，变动比例为 1.12%。 截至 2023年 2月 9日收盘，国力民生持有公司 82,125,919股，占公司总股本 28.00%。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井食品”）于 2023年 2月 9日收到控股股东国力民生发来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情况的告知函》。国力民生于 2023年 2月 8日 -2月 9日期间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28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义务披露人基本信息

名称 福建国力民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 ******
权益变动
时间 2023 年 2 月 8 日至 2023 年 2 月 9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

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大宗交易 2023 年 2 月 8 日-2023 年 2 月 9 日 人民币
普通股 3,289,200 1.12%

合计 - - - 3,289,200 1.12%
1、本次权益变动后，国力民生持有公司 82,125,919股，占公司总股本 28.00%。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国力民生的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国力民生 无限售条件股份 85,415,119 29.12% 82,125,919 28.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实施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0 日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兰仪表”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7,3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326号）。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7,300.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26.80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26.8397元/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
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
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365.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5,219.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80.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股数的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7,30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3年2月9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真
兰仪表”股票2,080.5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2月13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2月13日（T+2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
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按发行价格与中签数
量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2023年2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
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
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0,078,908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 119,811,834,500股 ， 配号总数为 239,623,669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3962366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758.8000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
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46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3,759.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540.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95505032%，有效申购倍数为3,384.03713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2月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3年2月13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2月10日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和泰机电”）首次公

开发行新股不超过１，６１６．６８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８１７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６１６．６８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比例为２５％。其中网上发行１，６１６．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９．９９８１％。剩余未
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５００股的余股３００股由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
注：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０日（Ｔ＋２日）公告的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
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
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
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
通知。

根据《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
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９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４”位数 ２４６０
末“５”位数 ０２２６０，５２２６０，２０２２５
末“６”位数 １３０５７７，００５５７７，２５５５７７，３８０５７７，５０５５７７，６３０５７７，７５５５７７，８８０５７７
末“７”位数 ８２４４３６１，０７４４３６１，３２４４３６１，５７４４３６１
末“８”位数 ８９６８２７７１，３９６８２７７１，３６９４９３４３，８６９４９３４３
末“９”位数 ０８０８１９３９９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３２，３３３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Ａ股股票。

发行人：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０日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3,533.3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06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为 3,533.3334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20.0334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13.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本次发行不

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3 年 2 月 13 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www.p5w.net）、全景路演（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0 日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亚通精工”）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726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吴证券”、“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东吴证券和中原证券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1,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29.09 元 / 股。

根据《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
6,624.12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
行规模的 50.00%（1,50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3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39667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环
节，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
笔总计金额，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2 月 10 日（T+2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2 月 9 日
（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
厅主持了亚通精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仪式在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321，6321，1529
末“5”位数 44509，94509，87926

末“6”位数 974672，849672，724672，599672，474672，349672，224672，099672，
285323

末“7”位数 6066560，8066560，4066560，2066560，0066560，9914073
末“8”位数 36864686，44923391�，09537744，20509072，16023641，12724379

凡在网上申购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7,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亚通精工”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联席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2 月 8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2,27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001 个入围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2,973,900 万股；另有 7 家投
资者管理的 7 个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价格
（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
（万股）

1 汪兴东 汪兴东 A463571030 29.09 250
2 曾远彬 曾远彬 A558523489 29.09 250
3 贾渊 贾渊 A186936214 29.09 250
4 纪刚 纪刚 A801207036 29.09 250
5 马剑秋 马剑秋 A297372440 29.09 250
6 方培教 方培教 A665344466 29.09 250
7 刘曙峰 刘曙峰 A145323004 29.09 25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2023 年 1 月 31 日（T-6 日）刊登的《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及初步获配信息
如下：

投资者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获配
数量（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
和社保基金
（A 类）

937, 790 31.53% 1, 763, 049 58.77% 0.0188000405%

年金和保险资金
（B 类） 559, 500 18.81% 528, 168 17.61% 0.0094400000%

其他投资者
（C类） 1, 476, 610 49.65% 708, 783 23.63% 0.0048000691%

合计 2, 973, 900 100.00% 3, 000, 000 100.00% 0.0100877635%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存在的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的四舍
五入造成的。

其中零股 132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

给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财通资管价值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A 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B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 A 类、B类配

售对象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C 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512-62936311、62936312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联系电话：010-57058348

发行人：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0 日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3-007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2月 9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9 日

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2月 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太原市万狮京华大酒店（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 126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联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9 人， 代表股份

608,971,55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942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567,766,7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68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41,204,78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58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7 人， 代表股份

92,063,65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515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50,858,87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56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41,204,78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4.2589%。
3.公司董事、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董事张慧玲，独立董事丁宝山，监事赵斌、董雪峰以视

频通讯方式参会。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刘鹏、张简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此提案，

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有效表决股数为 92,063,651股。
总表决情况：
91,983,15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股份的 99.9126%；7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股份的 0.0793%；7,500 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91,983,15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6%；73,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3%；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鹏 张简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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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汽车产量为 128,350 辆，同比下降 41.29%，本年累
计产量为 128,350 辆，同比下降 41.29%；1 月汽车销量为 146,921 辆，同比下降 38.07%，本年累
计销量为 146,921 辆，同比下降 38.07%。 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 销 量（辆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广 汽 本 田 汽 车 有 限
公司 33,201 75,332 -

55.93% 33,201 75,332 -
55.93% 38,143 78,489 -

51.40% 38,143 78,489 -
51.40%

广 汽 丰 田 汽 车 有 限
公司 62,081 90,938 -

31.73% 62,081 90,938 -
31.73% 75,500 99,900 -

24.42% 75,500 99,900 -
24.42%

广 汽 乘 用 车 有 限 公
司 21,224 32,212 -

34.11% 21,224 32,212 -
34.11% 23,277 36,564 -

36.34% 23,277 36,564 -
36.34%

广 汽 埃 安 新 能 源 汽
车有限公司 8,129 14,601 -

44.33% 8,129 14,601 -
44.33% 8,206 16,031 -

48.81% 8,206 16,031 -
48.81%

广 汽 三 菱 汽 车 有 限
公司 1,519 3,979 -

61.82% 1,519 3,979 -
61.82% 1,168 3,805 -

69.30% 1,168 3,805 -
69.30%

其他 2,196 1,551 41.59% 2,196 1,551 41.59% 627 2,443 -
74.33% 627 2,443 -

74.33%
汽车合计 128,350 218,613 -41.29% 128,350 218,613 -41.29% 146,921 237,232 -38.07% 146,921 237,232 -38.07%
其中：新能源汽车 12,520 17,294 -

27.60% 12,520 17,294 -
27.60% 10,921 19,121 -

42.88% 10,921 19,121 -
42.88%

节能汽车 26,617 36,197 -
26.47% 26,617 36,197 -

26.47% 34,617 37,834 -8.50% 34,617 37,834 -8.50%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53,967 70,014 -

22.92% 53,967 70,014 -
22.92% 40,549 73,435 -

44.78% 40,549 73,435 -
44.78%

产 品 类
别

产 量（辆 ） 销 量（辆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乘用车 128,334 218,588 -41.29% 128,334 218,588 -41.29% 146,913 237,172 -38.06% 146,913 237,172 -38.06%
轿车 62,909 104,341 -39.71% 62,909 104,341 -39.71% 66,999 111,672 -40.00% 66,999 111,672 -40.00%
MPV 10,901 17,136 -36.39% 10,901 17,136 -36.39% 17,764 18,214 -2.47% 17,764 18,214 -2.47%
SUV 54,524 97,111 -43.85% 54,524 97,111 -43.85% 62,150 107,286 -42.07% 62,150 107,286 -42.07%
商用车 16 25 -36.00% 16 25 -36.00% 8 60 -86.67% 8 60 -86.67%
汽 车 合
计 128,350 218,613 -41.29% 128,350 218,613 -41.29% 146,921 237,232 -38.07% 146,921 237,232 -38.07%

注：1.� 其他含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
车有限公司等；

2.� 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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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10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0 名；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姜英武先生出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与投融资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姜英武先生出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融资委

员会主任，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附件：姜英武先生简历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日

附件：
姜英武先生简历
姜英武，男，汉族，1966年 10月出生，籍贯山东文登，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正高级经济师，高级工

程师。 1989年 9月在北京燕山水泥厂参加工作，1992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北京金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姜英武先生历任北京燕山水泥厂技术质量科科员、副科长，北京市建材集团总公司科技部干部、

副经理，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技部副经理，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材行业协会常务副
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6月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7年 6月至 2018年 6月任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北

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8年 6月至 2020年 12月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月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2021年 1月至 2023年 2月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2023年 2月至今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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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隅集团”或“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姜英武先生的辞职报
告。 姜英武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姜英武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
任何有关于其辞任须提请金隅集团股东注意的事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姜英武
先生的辞呈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姜英武先生辞任公司总经理后，继续在公司担任党委书
记、董事长职务。

姜英武先生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 董事会对姜英武先生为公司经营与发展作出的重
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日


